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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97 年台上字第 2178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97 年 10 月 1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給付資遣費等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二一七八號

上　訴　人　甲○○○

訴訟代理人　陳 鼎 正律師

被 上訴 人　久楓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乙 ○ ○

訴訟代理人　許 啟 龍律師

　　　　　　許 淑 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五月三十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九十六年度勞上字第

二二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資遣費新台幣四萬五千二百二十

六元本息之訴及該訴訟費用部分廢棄，發回台灣高等法院。

其他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關於駁回其他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本件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一日起即任職於被上訴

人公司擔任專櫃人員，被上訴人竟於九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由副理

周思佑通知伊該季換季後去職，並僅發給相當於二個月之薪資，

惟伊至九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止，任職被上訴人達十二年三個月又

十五日，被上訴人不但拒發該十二又十二分之四年計算之資遣費

，且於同年九月三日通知伊調往台北市紐約紐約展覽購物中心之

專櫃（下稱紐約專櫃），上開行為顯屬違背勞動契約，伊業於同

年九月十二日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

款規定，以存證信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自同年月十五日起終止兩造

勞動契約，伊於終止勞動契約前六個月之平均工資為新台幣（下

同）三萬零八十四元，被上訴人應付伊資遣費三十七萬一千零三

十六元。另自八十二年六月起至九十一年十月止，依勞基法第三

十條第一項前段、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九條及第二

十四條第一、二款規定，被上訴人亦應給付延長工時及例、休假

日之加班費三百六十六萬五千零十五元等情，爰求為命被上訴人

給付伊四百零三萬六千零五十一元，及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九

十五年一月三十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第一審除判命

被上訴人給付五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元本息外，其餘判決上訴人

敗訴，兩造均上訴，原審將第一審命被上訴人給付逾四十一萬八

千七百八十九元本息部分廢棄，改判駁回上訴人該部分之訴，並

駁回被上訴人之其餘上訴及上訴人之上訴，被上訴人依法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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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上訴人對敗訴部分提起上訴。）

被上訴人則以：伊於九十四年九月三日將上訴人調往紐約專櫃，

乃基於企業經營所必須，上訴人自九十三年四月起在遠東百貨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遠東公司）擔任專櫃，有十二個月業績未達到

當月最低目標，致伊屢遭遠東公司加抽扣款，經促請改善，仍無

起色，始予調動，嗣伊業務經理柯忠益已口頭撤回調派，使上訴

人續留原職，並無違法調動之情。上訴人九十四年三月至八月份

間之平均工資僅二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元，其職務為百貨公司專櫃

特殊行業，兩造於訂立勞動契約時即言明單人櫃之人員須依百貨

公司營業時間上下班，月休四日，並依前揭工作條件核發薪資，

伊給付之薪資細目，實已包含上訴人平日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

工作應獲得之對價，其已同意平日及例、休假日之工作時數及薪

資核定標準，自應受其拘束。伊僅在給付之薪資低於法定基本工

資，加計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之延時工資及例、休假日工資

總和時，負有補足差額之義務，依此計算僅為五萬零六十四元。

上訴人遲至九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始起訴請求給付該加班費，九

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前之加班費請求權均已逾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

規定之五年時效，伊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

原審以：㈠本件被上訴人所發系爭調職命令，並無企業經營之必

要及合理性，且未就上訴人因調職而受到之生活不利益提供必要

之協助，在客觀綜合判斷下，已不符調動勞工工作五原則，且有

違誠信原則，為不合法。又上訴人於收受系爭調職令後，即於九

十四年九月十二日寄發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經其同年九月十三

日蓋章收受，參諸證人柯忠益之證詞暨被上訴人於同年九月十六

日派人與上訴人辦理交接，以及該存證信函內容觀之，可認上訴

人業依勞基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於知悉系爭調職令後之三

十日內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之勞動契約已合法終止無

疑。㈡按工資需具備「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二項要件

。所謂經常性之給與，祇要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即

屬之，此之「經常性」未必與時間上之經常性有關，而是指制度

上之經常性而言，即勞工每次滿足該制度所設定之要件時，雇主

即有支付該制度所訂給與之義務。上訴人提出為被上訴人不爭之

八十四年三月至同年八月薪資表，僅底薪、業績獎金、全勤獎金

、伙食費等具有經常性給付及勞務對價性，而應列入工資之範圍

，至目標獎金，須視上訴人銷售業績有無達到被上訴人所定目標

營業額而給與，具有鼓勵性質，不具經常性給付性質。另其他（

紅包）項目，被上訴人自陳係農曆年後開工儀式而發放之獎勵性

給與，對照上訴人數年來之薪資單僅於八十七年二月、九十二年

三月有此記載，尚難認為係經常性給付。又代班費係上訴人於每

月休假四天時自行找人代班，被上訴人支付由上訴人轉交代班人

之費用，性質上非屬其服勞務之對價。另其他（年終獎金）依勞

基法施行細則第十條第二款所列，其他（尾牙）係被上訴人逢尾

牙節日時之恩惠性給與，均非屬經常性給與，均不應列入工資之

範圍。上訴人於離職前六個月（九十四年三月至同年八月）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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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內容，詳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之二萬六千四百十

七元，被上訴人自應依勞基法第十七條規定，發給上訴人十二年

四月計算之資遣費計三十二萬五千八百十元。㈢民法第一百二十

六條所指之「其他一年或不及年之定期給付債權」，應包括薪資

請求權在內。上訴人為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之報酬請求，顯係

具有薪資債權之性質，且屬於按月給付之一部分，自有上開五年

時效期間之適用。查上訴人係於九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提起本件

訴訟，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自八十二年六月起至九十一年十月止之

加班費，則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之加班費債權在本件起訴回溯五

年以前，即九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以前之加班費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被上訴人以時效抗辯，洵屬正當，上訴人僅得請求給付自九十

年二月二十五日起至九十一年十月止之加班費。次依勞基法施行

細則第七條規定，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屬於勞動契約應約定之

事項，是有關勞工工作之時間應由勞雇雙方協議定之。兩造就系

爭勞動契約未簽訂任何書面契約，上訴人主張兩造係約定每日工

作八小時，每週工作五日，週六及週日均為例假日，為被上訴人

否認，並辯稱兩造約定上訴人工作時間按百貨公司營業時間定之

，每月休假四日等語。查上訴人自承其受僱於被上訴人至各百貨

公司擔任專櫃，上班時間均與所在百貨公司之營業時間相同，其

自八十二年六月受僱起歷經十餘年未曾就工作時間為任何異議，

其薪資表每月均有代班費，係被上訴人就上訴人每一月份之休假

四日讓其自行找代班人時交付之費用，可見上訴人默示同意每日

工作時數為所在百貨公司之營業時間，逾此時間方屬延長工時，

且每月休假四日，符合勞基法第三十六條規定之每七日有一日為

例假日之規定，週六應屬平常日而非例假日。另工資由勞雇雙方

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前項基本工資，由中央主管機關

擬訂後報請行政院核定之，勞基法第二十一條規定甚明，如勞雇

雙方約定之薪資，不低於基本工資及以基本工資為基準計算出之

例休假工資、備勤工資及延時工資等之總和，該工資之約定，並

不違反勞基法之規定，雙方均應受其拘束，勞方不得更行請求例

、休假日及備勤等工資，亦即勞工應獲得之薪資總額，原則上得

分別工作性質之不同，任由勞雇雙方予以議定，僅所議定之約定

薪資數額不得低於行政院所核定之基本工資，雙方依所議定之工

資給付收受，並不違背勞基法保障勞工權益之意旨，若勞雇約定

之工資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加計例休假日、延時工資之總額時，

勞工始得請求其差額。本件上訴人正常工作時間係按所在百貨公

司營業時間，被上訴人就每月之薪資於下月初給付，被上訴人按

月給付之薪資，實係兩造約定含括上訴人按所在百貨公司營業時

間為正常工作時間及每月休假四日之報酬。再被上訴人核發之薪

資表，其中加班費乃給付上訴人例、休假日之工資，非在正常工

作時間所得之報酬，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但書規定，即非

基本工資之範圍，故上訴人於此期間之每月工資金額詳如附表二

所示。又勞工應獲得之薪資總額得由勞雇雙方議定，僅所議定之

約定薪資數額不得低於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勞雇約定之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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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法定基本工資及加計例、休假日、延時工資之總額時，勞工

始得請求其間之差額，即依兩造約定之工作時間計算，若有低於

九十、九十一年間行政院核定之基本工資每月一萬五千八百四十

元（每小時六十六元）之情事者，上訴人始得請求其間之差額。

茲以上訴人上述期間週一至週六之工作時間，依勞基法所列每日

正常工作八小時及其餘為在二小時或超過二小時之加班時數分別

列計，再按被上訴人於各該月份給付之工資計算其每小時工資金

額如附表三－１至�所示，均在法定基本工資每小時六十六元以

上，上訴人就此期間常日工作時間並無得向被上訴人請求任何延

長工時之工資差額可言。㈣上訴人請求給付九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起至九十一年十月止例、休假日工資部分，經扣除其每月四日休

假後之日數後詳如附表四－１至�所示，始為其於各月份之例、

休假日工作日數。再按兩造一致承認該期間週日及例假日自十時

三十分起開始工作至二十二時止（十一點五小時），九十一年三

月起至同年十月止週日及例假日自十時三十分起工作至二十二時

三十分止（十二小時）之情，依附表三－１至�得出之被上訴人

於各該月份給付上訴人之時薪，並按其工作時間計算，再予加倍

得出其於該期間之例、休假日加班費計為十萬一千五百七十九元

，惟扣除被上訴人已於九十年二月、十二月及九十一年二月給付

加班費二千四百元、三千二百元、三千元，共八千六百元後，上

訴人僅餘例、休假日工資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九元未獲給付。從而

，上訴人據以請求給付資遣費三十二萬五千八百十元及例、休假

日加班費九萬二千九百七十九元，共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元

本息，為有理由，其餘請求，即非正當，為其心證之所由得，並

說明上訴人其他主張暨聲明證據因何不足採及不逐一論述之理由

，因將第一審所命上訴人給付逾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元本息

部分（即命給付十萬三千六百四十一元本息）廢棄，改判駁回上

訴人該部分之訴，並就其餘請求部分，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

一、關於廢棄發回部分（即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資遣費四萬五千

二百二十六元本息之訴部分）：

按判決書理由項下，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

之意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三項定有明文。法院為原

告敗訴之判決，而其關於攻擊方法之意見及法律上之意見有未記

載於判決理由項下者，即為同法第四百六十九條第六款所謂判決

不備理由。又原告提出某文書為證據，自屬攻擊方法之一種，法

院對於此項證據，未在判決理由項下記載其意見，遽為其敗訴之

判決，當屬違背法令。查上訴人就其於九十四年間有特別休假未

休十七日應得加倍工資計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五元，未計入終止勞

動契約前六個月之平均工資部分，曾於九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原

審準備程序提出重新整理之九十一年七月至九十四年七月薪資明

細附表，列有其九十四年間特別休假未休十七日，應得加倍工資

計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五元之記載（見原審卷㈡五頁），該日數暨

金額是否正確？有無區分屬於無庸併入平均工資計算之終止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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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後所得部分，或係終止契約前該計入平均工資計算之所得部

分？該金額究應否全部計入其終止勞動契約前六個月之平均工資

？攸關其請求資遣費之數額，原審恝置上訴人此項重要之攻擊方

法於不論，遽以上述理由而為上訴人此部分資遣費不利之判決，

即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上訴論旨，執以指摘原判決關此部分

不當，求予廢棄，不能認為無理由。

二、關於駁回上訴部分（即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五萬

八千四百十五元本息之訴及駁回上訴人請求給付三百五十一萬三

千六百二十一元本息之上訴部分）：

按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稱之「其他一年或不及一年之定期給付

債權」者，係指基於同一債權原因所生一切規則而反覆之定期給

付而言，諸如年金、薪資之類，均應包括在內。原審本此見解暨

上述其他理由而為此部分（請求給付延長工時及例、休假日加班

費）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背。上訴論旨，仍執陳

詞，並以：目標獎金性質與業績獎金並無不同，既將業績獎金列

入工資，卻又將目標獎金排除在外。代班費為上訴人月休假未休

之費用，應採為計算平均工資基礎。加班費並非定期給付債權，

與利息、紅利、租金等債權性質不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六條所

定五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被上訴人未舉證上訴人有上班八小時以

外時間列為正常工時，且所領薪資包含加班費之合意，逕以上訴

人就工時未曾異議，推認兩造有默示合意，均有違法云云，泛就

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暨其他與判決結果不生影

響之理由，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

第四百七十七條第一項、第四百七十八條第二項、第四百八十一

條、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十    月   十六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朱  建  男

                                法官  顏  南  全

                                法官  林  大  洋

                                法官  沈  方  維

                                法官  王  仁  貴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七  年    十    月  二十八  日

                                                Ａ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第 5 頁


